股权转让协议
（100%全资转让）
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在深圳市签订：

甲方（转让方 / 原唯一股东）：
姓名：曹婷
身份证号：362228198306130527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四路3号长城花园1C916
联系电话：19928744131

乙方（受让方 / 新唯一股东）：
公司名称：书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Writech AI Limited）
注册地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
公司编号（CR No.）：80018291
商业登记证号（BR No.）：80018291-000-03-26-5
成立日期：2026年3月20日
注册地址：香港九龍尖沙咀亞士厘道 34 號天星大廈 7 樓 A5 室
授权代表：徐佳宏（XU Jiahong），香港身份证号：M052859(0)（唯一董事兼唯一股东）

丙方（标的公司）：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书写智能投资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EQ8QFKX4
公司类型（变更前）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
成立日期：2025年07月18日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东乐社区太宁路8号百仕达东郡广场2号楼3-33B
注册资本：10万元人民币
实缴资本：0元（未实缴）
法定代表人：曹婷

鉴于：甲方为丙方唯一股东，持有丙方100%股权，认缴出资10万元人民币尚未实缴；乙方拟受让甲方所持丙方100%股权，丙方对此知悉并同意；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股权转让标的
1.1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丙方100%股权（对应认缴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，实缴0元（未实缴），以下简称"标的股权"）全部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受让。
1.2 标的股权对应的未实缴出资义务、全部股东权利及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至乙方。
1.3 转让完成后，乙方成为丙方100%唯一股东，丙方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（外国法人独资）。
第二条  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
2.1 各方确认，考虑到丙方实缴资本为零，净资产接近零，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元（大写：壹元整）。
2.2 各方确认，本次转让价不低于丙方账面净资产份额，不存在《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》项下「转让收入明显偏低」的情形；为进一步说明定价依据，另附《股权转让定价说明》。
2.3 支付方式：乙方于本协议生效、工商变更登记完成、FDI外汇登记完成后【7】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丙方资本金外汇账户中转，将上述对价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
2.4 甲方账户信息：
  开户行：工商银行深圳市京广大厦支行
  账  号：6222 0040 0010 1557 635
  收款人：曹婷
第三条  交割安排
3.1 各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【六十】日内完成下列事项：
（1）甲方作为原唯一股东出具《原股东决定》，同意转让、同意公司变更类型为外商独资、同意修订公司章程；
（2）甲方在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、取得《股权转让完税证明》；
（3）丙方修订公司章程为《外商独资版》，公司类型变更为"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法人独资）；
（4）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，取得新营业执照；
（5）丙方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外商投资信息报告；
（6）丙方及乙方办理FDI外汇登记、开立资本金外汇账户；
（7）乙方汇入转让对价；
（8）乙方作为新唯一股东出具《新股东决定》，续聘原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曹婷继续任职，并委任监事。
第四条  未实缴出资义务
4.1 丙方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尚未实缴，未实缴出资义务自交割日起随股权转移至乙方，由乙方按修订后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履行。
4.2 为避免争议，甲方不再对上述未实缴出资义务承担任何责任。
第五条  税费承担
5.1 甲方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【（转让价−投资成本0）×20%】由甲方承担。
5.2 印花税由各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。
5.3 公证认证费、工商变更费、外汇登记费由乙方承担。其他中介费用由【双方平摊/乙方】承担。
第六条  甲方陈述与保证
6.1 甲方对标的股权拥有完全、合法、有效的所有权，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、冻结、查封或其他第三方权利；
6.2 丙方不存在未披露负债、或有负债、未决诉讼或仗裁、未缴纳税费、未代扫代缴社保；
6.3 丙方所持有的资产、知识产权、营业执照、行政许可等均合法有效；
6.4 丙方不存在劳动争议、员工社保拖欠或未代扫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；
6.5 本次转让价不偏离丙方净资产份额，甲方同意接受主管税务机关的任何核查；
6.6 签署本协议不违反任何对甲方或丙方有约束力的协议、判决或法律法规。
第七条  违约责任
7.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的，应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、可预见损失、诉讼费、律师费。
7.2 甲方违反第六条陈述与保证的，应按损失金额双倍赔偿乙方。
第八条 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
8.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8.2 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，由各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提交【深圳国际仗裁院】仗裁。
第九条  协议生效及其他
9.1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9.2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，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壹份。
9.3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各方协商签署补充协议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盖章页）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曹婷	身份证号：362228198306130527
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   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（受让方）：书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Writech AI Limited）
公司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   
丙方：深圳市书写智能投资有限公司

公司印章：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曹婷______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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